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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故事

法務部於112年2月15日辦理司法記者茶敘，全球清廉印象指數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CPI）我國的成績繼2021年創新高

後，2022年維持同樣佳績，獲評68分排名第25名，超越全球86%受評

國家。部長蔡清祥認為此一佳績顯示我國整體廉政建設穩健推展，清廉

執政再次獲得國際肯定。

為貫徹廉能政府，深化鏈結國際，法務部廉政署以《國家廉政建設

行動方案》為藍圖，在地化實踐《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攜手公私部門

協力推動「機關採購廉政平臺」及試辦「企業服務廉政平臺」，同時辦

理「透明晶質獎」，激勵廉能治理正向循環，並擬具《揭弊者保護法》

草案 、研修《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完備廉政法制體系，落實透明政

府理念。

其中，有關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制度之研修，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

法》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 「一定金額以上之現金、存款、有價

證券、珠寶、古董、字畫及 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應予申報，所稱

「其他具有相當價值之財產」，指礦產權、漁業權、專利權、商標專用

權、著作權、黃金條塊、黃金存摺、衍生性金融商品、結構性（型）商

品（包括連動債）、保險、高爾夫球及會員證、植栽等具有財產價值之

權利或財物。

近年來，虛擬通貨蓬勃發展，我國考量洗錢風險已將「虛擬通貨平

台及交易業務事業」納入洗錢防制範疇，有鑒於虛擬通貨亦具有相當財

產價值，法務部近期已積極研議將虛擬通貨納入《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

應申報財產之範圍，對內不僅提升民眾對公職人員操守的信賴，以符合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公開透明之立法目的，對外也更能向國際社會

刻劃我國政府清廉執政的印象。

清廉執政國際肯定虛擬通貨誠實申報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活動

本於「反貪倡廉」的核心理念，藉由「透明晶質獎」的辦理，激勵

機關檢視廉政措施，彰顯首長與同仁對廉政治理的承諾，提出實踐廉政

治理的有效策略，並藉由外部第三方公正參與評審，核實執行成效與創

新效益，進而獲取民眾對機關廉能透明的信賴。

此外，推動「透明晶質獎」之目的，其一，提升國際廉能形象，由

於我國近年積極落實UNCAC，在每年由國際透明組織(TI)公布的「清廉

印象指數」(CPI)的排名屢創佳績，「透明晶質獎」可以具體展現我國各

政府機關廉能透明措施成果，締造廉潔透明政府的形象。其二，展現國

家廉政建設，我國「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制定9大具體策略實現

「廉能政府、透明臺灣」之願景，透過「透明晶質獎」的辦理及肯定，

由廉能治理標竿機關發揮正面影響力，引領其他政府機關學習。其三，

厚植公共信任基礎，透過「透明晶質獎」的辦理，可以傳遞廉能治理標

竿，機關在廉正、效能的正面能量，提升民眾對政府清廉的信賴程度。

最後，激勵機關人員士氣，基於「防貪重於肅貪」的信念，透過參

與「透明晶質獎」的過程，凝聚首長與同仁間的廉能共識，主動檢視及

強化防貪防制風險機制與導入廉政創新作為，找出機關亮點，鼓舞人員

士氣。

推動透明晶質獎 激勵實踐廉能透明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廉政案例

調查局防彈背心招標案
廠商「史低價」競標還圍標！5人起訴

調查局2021年間因有400件防彈背心換發需求，以658萬元預算對外

進行招標、採購。聯戰公司負責人張良榮以427萬最低價競標，卻因價格

比底價8折還低，引來調查局注意。經追查發現，張男不僅找來同行銓程

公司圍標，還打算在得標後，轉包給另家公司製作，從中賺取標案金額1

成利潤。臺北地檢署偵查終結，依違反政府採購法等罪，將張男及銓程公

司負責人李幸勳等一共5人起訴。

檢調追查，調查局於2021年4月間辦理防彈背心招標、採購案，預算

658萬元，採最低標進行。擔任聯戰公司負責人的張良榮以427萬投標，

明顯為最低價應得標，但因價格連底價8折都不到，且該公司實際承包防

彈背心業務紀錄過少，引發調查局起疑，招標案最後由次低標廠商得標。

調查局則持續追查，發現張男為取得標案，找來銓程公司協助圍標，

銓程公司負責人李幸勳原本也想競標，但不想30萬元保證金拿不回，因此

答應替張男圍標。

而張男也打算在得標後，轉包給另一家廠商承作，自己則從中賺取標

案金額1成利潤。但因競標金額過低，且張男、李男2家公司投標文件內容

太過相近，被調查局揭穿，依法將張男2人及銓程公司莊姓主管、董姓及

蔣姓員工等人送辦。

(資料來源:三立新聞網)



資安宣導

個人自保》日常「零信任」，3原則守住資安

在個資四處流竄的時代，除了小心詐騙，更要提防身分遭盜用。

身為資安專家的趨勢科技台灣暨香港區總經理洪偉淦，就一向假定

個人資料早已流落在外，將資安界顯學「零信任」，融入日常生活。

所謂零信任，指的是每次登入或存取資料，都必須接受驗證；運用

在個人端，就是建立「所有訊息都不值得信任」、「擁有我個資或密碼，

未必是我本人」的網路環境，以下是洪偉淦建議的基本原則。

一、善用第三方查證：洪偉淦手機收到一封來自「Apple台灣」的

郵件，通知他的蘋果帳號已遭鎖定，需要點擊連結解鎖。從不直接相信

網路訊息的他，退出郵件程式後，發現iPhone上的訂閱、支付功能一切

正常，就確定這是竊取帳號密碼的釣魚郵件。根據同樣原則，面對詐騙

簡訊時，可從Google搜尋查證；有好友要求接收認證碼截圖等，則可

以手機致電確認。

二、不輕忽密碼管理：避免多帳號共用相同密碼，且密碼不與生日、

身分證字號、手機號碼等個資重疊，雖是老生常談，但能避免個資不慎

遭竊時，盜用者以一套帳密闖入所有服務的「連鎖效應」。

三、導入雙因子認證：現實中，一般人大概很難記得幾十組不同密

碼，這時可以對重要的網路服務設定第二驗證機制。例如網路刷卡或匯

款前，都要輸入手機接收到的驗證碼，在社群網站、電子信箱等服務上，

也可比照辦理，增設密碼外的第二驗證機制，降低帳號遭入侵風險。

(資料來源:天下雜誌)



公務機密

候保室遭偷拍上傳、筆錄被攜出外流監院糾正
彰檢、調查局

〔記者楊丞彧／臺北報導〕監察委員張菊芳、郭文東與王麗珍

112年6月15日透過新聞稿表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遭受拘提人於

保護室使用個人手機偷拍並上傳社群平台；法務部調查局南部地區

機動工作站遭證人於詢問室隱匿筆錄初稿及提示附件後外流，均有

違失，監察院糾正彰化地方檢察署、法務部調查局。

監委表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於被拘提人留置保護室兼候保

室期間，因其請求使用手機通知家屬籌措罰金及向家人報平安，而

暫時交付其使用。然而，該被拘提人竟偷拍候保室內部情形，上傳

社群平台。另外，法務部調查局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亦曾發生證人

詢問筆錄初稿及提示附件，遭證人隱匿攜出後外流等情，斲傷司法

形象及民眾對第一線檢調機關之信賴。監察院司法及獄政委員會112

年6月14日通過監察委員張菊芳、郭文東、王麗珍所提調查報告及糾

正案。

監委表示，彰化地檢署執勤法警將人犯個人手機「暫時發還」

時，未有紀錄及簽名核章；發回後，執勤法警未全程監督、未請求

其他同仁支援及辦理交接，即離開現場；返回現場後，亦無人、無

紀錄可資提醒收回人犯個人手機保管，讓人犯得以於該署保護室兼

候保室使用個人手機逾50分鐘，並趁機偷拍周圍環境及上傳社群媒

體，足徵該署於相關程序之執行、監督管理及人員教育訓練上，均

有疏漏與不足，核有違失。

監委另表示，調查局南機站詢問筆錄初稿含附件，遭受詢問人

隱匿攜出，固然是因受詢問人之個人犯罪行為及主詢問人、筆錄人

員個人行政疏失等諸多原因疊加所致。然而，本案詢問之過程及辦

案人員之紀律，筆錄之初稿一共印了幾版、幾份、幾次，筆錄之附

件一開始共準備幾份，案發時並無其他軟硬體設置可資提醒，亦乏

相關監督機制。直至受詢問人將筆錄初稿外洩後，調查局南機站始

輾轉得知上情，引發外界訾議，斲傷調查局形象甚鉅，核有違失。

(接續次頁)



公務機密

(資料來源:自由時報)

監委指出，觀諸彰化地檢署候保室遭偷拍上傳事件、調查局

南機站筆錄初稿含附件遭攜出事件，二機關於事發後均提出相對

應改進措施，然該等措施於事發前似非不得預為設計防堵，卻須

在事發後始得以彌補，顯示第一線檢調機關之警覺性尚有不足。

況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檢調機關未來如無周全之防範措施與監督

機制，則不應對外公開之資料恐難免有外流之可能。

監委指出，法務部允宜綜合各檢調機關相關場所、設備與環

境安全等軟、硬體設施及監督管理層面，與時俱進通盤考量研擬

可行性之設計，並督促所屬切實執行，在兼顧便民及維護司法威

信原則下，避免類同情事再次發生，損及民眾對檢調機關之信賴。



運動票券新規定，購票觀賽有保障

消費者宣導

為避免運動賽事因為明星球員臨時未出賽與消費者預期產生落差，

衍生大規模消費爭議之情況再次發生，並強化退票機制及場館安全責任

規定，以保障消費者購票觀賽之權益，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業已審議通

過「運動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並經教育部公

告施行。

本案除明定審閱期間原則不得少於3日及給與審閱契約內容之方式

外，其餘重點規範如次：

一、明定適用範圍：本案僅適用於國內舉辦的運動比賽活動，所銷售之

「單一場次票券」。至於「季票」，是銷售一種會員資格，不在本

案適用範圍之內。

二、賽前資訊公告

(一)比賽前，業者應公告該場比賽「可出賽名單」。該名單發生變動，

業者應「通知」消費者或以明顯方式「公告」，並說明變動之「理

由」。若業者未為通知或公告，消費者得要求退費。

(二)球團或教練有調度自主權，在「可出賽名單」內之球員，並不代

表一定會「上場」。

三、明定退票機制

(一)退票時限

1.業者應明定比賽日前消費者得退票最後期限(不包括比賽日當日，

且不得多於7日)。

2.因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例如：下雨)導致比賽延期者，延期後

之比賽日前，消費者均得退票。

(二)手續費

1.退票事由可歸責於消費者時：得收取最高票面金額10%手續費。

2.退票事由不可歸責於消費者時：不得收取手續費。

(接續次頁)



消費者宣導

(三)黃牛票防範機制

1.非供自用，購買票券而轉售圖利者，業者得不予退票。

2.可由退票張數及其他事實綜合判斷是否為「非供自用」。

四、強化安全責任

(一)入場規範：業者應訂定入場規範(例：不得攜帶玻璃瓶或鋁罐飲料、

長柄雨傘、長腳架等入場)，以維護比賽品質、運動員及消費者之

安全。

(二)入場人數：基於公安及逃生考量，具體要求售票數量不得超過比

賽場館之「觀眾席數」或「各級主管機關所定人數」。

(三)保險：考量比賽過程中，可能產生各種風險(例如：棒球比賽被界

外球砸傷)，具體要求業者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下稱消保處)提醒消費者，購票觀賞運動比賽

前，應注意業者所提供之各項售票資訊及退票機制是否與「運動賽事票

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規定相符。若遇到相關消費爭議，

可依法向業者主張權利或提出消費申訴，以保障自身權益。

消保處亦呼籲舉辦運動賽事之業者，銷售門票應避免使用具爭議之廣告

行銷手法，以免誤觸「不實廣告」之法律界線。售票資訊應符合「運動

賽事票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規定並確實履約。倘有

與前開規定未合，經令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主管機關將依消費者

保護法第56條之1規定處罰。

(資料來源: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



廉政小劇場



宣導海報



刊名 / 政風電子報

出版機關 / 內政部移民署政風室

地址 / 10066臺北市中正區廣州街15號7F

出版年時間 / 中華民國112年7月

頻率 / 月刊

編輯總召 /康明旺

主編 / 簡國樑

本室編輯小組 / 張文山、劉芃葦、陳安莉、蔡雅雯


